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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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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采取比较和案例分析的方法，分析英美法和我国法律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的利 与 弊：著 作 权

法对体育赛事转播权保护有一定作用，但这种保护无法禁止转播机构未经许可直接对比赛进行 拍 摄 和

转播，也不能够对转播节目的内容进行保护；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，美国法下“热门信 息”的 理 论

对赛事转播权的保护能发挥很大作用，但使用人花精力去收集进入公共领域的赛事转播信息便 不 构 成

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“搭便车”行为，这是对赛事转播权保护的不利一面；场馆准入限制作为一种合

同方式，是禁止未经许可不得对赛事进行拍摄、转播和收集相关信息的有效方法，其弱点是 如 果 比 赛 在

公开场所举办，这一方式便难以奏效。得出结论：不同法律或方式的保护各有利弊，为 了 有 效 保 护 体 育

赛事的转播权，需采取交叉保护的方式以弥补单一保护的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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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体育赛事转播 权 是 指 体 育 组 织 或 赛 事 主 办 单 位 举 办 体 育

比赛和体育表演时，许可他人进行电视现场直播、转 播、录 像 并

从中获取报酬 的 权 利［１］１２。目 前，我 国 法 律 没 有 对 体 育 赛 事 转

播权做出规定，在法律上它属于哪类权利尚无明文依据［２］６６。

虽然赛事转播权的法律性质尚不确定，但在实 践 中 可 以 利

用现行的法律法 规 对 此 进 行 保 护。本 文 拟 采 取 将 我 国 法 律 与

英美法相比较的方式，分析法律或合同方式对体育赛事 转 播 权

保护的利 与 弊，以 探 讨 如 何 搞 好 体 育 赛 事 转 播 权 的 保 护。目

前，可依据著作权 法、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和 采 取 场 馆 准 入 限 制 的

方式保护赛事转播权，下面将分别对此进行阐述。

１　著作权法的保护

著作权法保护作品创作者的权利，对赛事转播 权 有 一 定 的

保护作用，同时也有其限制性。

１．１　作品

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是作品，作品受保护的要素如下。

１．１．１　表述

就一般意义而 言，作 品 是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有 机 统 一。那 么，

著作权的保护对象究竟是作为作品形式的表述，还是作 为 作 品

内容的思想观念，或是二者的结合？按照美国版权 法 长 期 形 成

的传统，版权法只 保 护 对 思 想 观 念 的 表 述，不 保 护 思 想 观 念 本

身。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２条ｂ款规定：“在任 何 情 况 下，对 于 作 者

原创性作品的版权保护，都不及于思想观 念，程 序，工 艺，系 统，

操作方法，概念，原则和发现，不论它们在该作品中 是 以 何 种 形

式描述、解释、说 明 或 体 现 的。”［３］１３７最 早 将 作 品 的 表 述 与 思 想

观念分离的案例是最高法院于１８７９年判决的Ｂａｋｅｒ一案。案

中 原 告 披 露 了 一 种 簿 记 方 法，被 告 出 版 了 类 似 簿 记 方 法 的 书

籍，原告诉被告侵犯了版权。原告能否通过版权的 方 式 将 该 簿

记方法垄断起来，排 除 其 他 人 的 使 用？为 此，最 高 法 院 提 出 了

技术与表述的分 离，认 为 技 术 是 由 专 利 保 护 的，而 对 技 术 的 表

述是由版权保护的，二 者 不 可 混 为 一 谈［３］１３８。这 一 判 决 奠 定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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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版权法只保护表述，不保护思想观念的基础。我 国 著 作 权

法对此问题没有明确规定，但一些学者认为，任何 作 品 的 内 容，

无论是反映哪一事实现象，都是作者思想观念的 集 中 反 映。如

果赋予作者对其 思 想 的 垄 断 权，会 禁 锢 人 类 文 化 的 发 展，阻 碍

作品的广泛 传 播［４］１９４。由 此 可 见，根 据 学 理 解 释，我 国 著 作 权

法也应只对表述进行保护，而不应保护作品所涉及的内容。

在美国法下１９８５年 的“大 陆 广 播 公 司”一 案 中，原 告 在 芝

加哥组织了一场圣 诞 节 大 游 行 并 将 转 播 该 次 活 动 的 权 利 卖 给

了一家广播电视公司，被告大陆广播公司则使用自己的 人 员 和

设备对有些活动进行了转播。原告诉被告侵犯了 原 告 的 版 权，

法院裁定，游行本 身 不 构 成 享 有 版 权 的 作 品，被 告 没 有 使 用 任

何广播组织对该活动的转播，因而没有侵犯原告 的 版 权。在 美

国法下与体育赛事有关的Ｓｅｌｔｚｅｒ一案中，原告主张其举办的洲

际轮滑赛应受版 权 法 的 保 护。法 院 认 为 原 告 主 张 的 保 护 对 象

是举办轮滑赛的 系 统 思 路，不 应 受 版 权 法 的 保 护；如 果 要 寻 求

保护的话，应通过专利法来实现。

１．１．２　原创性

原创性是作品 受 著 作 权 法 保 护 的 必 要 条 件。英 美 法 要 求

受保护的作品应具有原创性，我国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将 作 品

解释为：“文学、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（原创性）并 能 以

某种有形形式复 制 的 智 力 创 造 成 果。”何 为 原 创 性？根 据 相 关

案例，美国 版 权 法 认 为 原 创 性 不 同 于 专 利 法 中 的 新 颖 性，在

Ｆｅｉｓｔ　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，Ｉｎｃ一案中，最高法 院 的 判 决 认 为，原 创 性 仅

仅 意 味 着 作 品 是 由 作 者 独 立 创 作 的，而 不 是 复 制 其 他 人 的 作

品。原创性不是新 颖 性，举 例 来 说，两 位 互 不 相 识 的 诗 人 创 作

了相同的诗，这２部作品都不具新颖性，但具原 创 性，应 受 到 版

权法的保护。在英 国 法 下，法 院 认 为，原 创 性 不 是 指 要 表 达 一

种有创见性的思 想。出 自 作 者 之 手 的 作 品，只 要 不 是 抄 袭，即

具备原创性。作品的原创性不涉及作品表达思想 的 新 颖 性、创

见性，也没有美学 方 面 的 任 何 要 求，作 者 使 用 技 能 和 付 出 劳 动

独立创作的作品便具原创性。

在对体育比赛进行转播的过程中，需要导演来 设 计 在 什 么

位置设立几个摄 像 机 位，拍 摄 的 角 度、形 象 和 声 音 也 需 要 导 演

和摄影人员进行选择，最后导演还要确定将哪些镜头进 行 编 排

并转播出去，摄影者和导演的工作无疑满足作品所需的 原 创 性

要求。

１．１．３　固定性

关于作品的固定性要求，《伯尔尼公约》规定可 由 各 国 自 行

决定。各国采取的标准大体有２类：一类是只要 特 定 的 情 感 或

思想被赋予一定的文学艺术形式，无论该作品是否被一 定 的 物

质形式固定下来，都 可 以 依 法 受 到 保 护；另 一 类 是 除 了 表 现 为

某种艺术形式外，还 要 求 这 种 形 式 通 过 物 质 载 体 被 固 定 下 来，

文字作品、绘画作 品 或 音 乐 作 品 等 都 是 无 形 的 信 息，而 作 品 得

以体现的纸张、磁带、光盘等是有形的工具，无形的 信 息 是 通 过

有形的工具而被感知的，作品的固定性是指无形的信息 只 有 固

定在有形的工具上才 成 为 受 著 作 权 法 保 护 的 作 品。英 国１９９８
年版权法规 定：“在 以 书 写 或 其 他 方 式 记 录 下 来 之 前，任 何 文

学、戏剧或音乐作品都不享有版权［４］２００。根据美国１９７６年颁布

的版权法，受联邦版权法律保护的作品必须是固定于有 形 物 体

上的作品，而没有 固 定 于 有 形 物 体 上 的 作 品，如 即 兴 的 演 说 和

表演等，则由各州的普 通 法 予 以 保 护［３］１４９。我 国 与 大 多 数 大 陆

法系国家的规定 相 一 致，作 品 即 使 没 有 被 固 定，也 受 著 作 权 法

的保护，例如口述作品，舞蹈、音乐和曲艺作品等。

在对体育赛事进行 转 播 中，一 般 有３种 情 况：一 是 先 对 赛

事进行录像后再 向 公 众 转 播；二 是 一 方 面 将 赛 事 向 公 众 转 播，

另一方面将转播 的 内 容 录 制 下 来；三 是 直 接 向 公 众 转 播，没 有

将作品固定在磁 带 等 有 形 物 上。第１种 情 况 符 合 作 品 的 固 定

性要求，在英美法下受版权法的保护。第２种情 况 也 符 合 美 国

版权法保护的要 求，美 国 版 权 法 第１０１条 规 定：“正 在 转 播 的，

由声音、图像或二 者 结 合 而 构 成 的 作 品，只 要 对 该 作 品 的 固 定

是在转播的同时进行，也符合本编的固定要求。”在 第３种 情 况

下，没有将转播内 容 固 定，在 英 美 法 下 不 受 版 权 法 的 保 护。在

我国法下，因固定 性 不 是 作 品 受 保 护 的 要 件，以 上３种 情 况 都

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，广播组织对自己播出的节目享有 广 播 组

织权，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转播和录制该节目。

１．１．４　结论

综上所述，根据著作权法只保护表述不保护作 品 内 容 的 原

则，体育赛事本身 不 受 著 作 权 法 的 保 护，但 赛 事 转 播 的 录 音 录

像制品和赛事转播节目符合以上受保护要素的要求，可 作 为 作

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。

１．２　权利的保护

赛事转播权的保护涉及著作的财产权，所谓著 作 财 产 权 是

指通过对作品的传 播 利 用 方 式 的 控 制 给 作 者 和 传 播 人 带 来 经

济上的利益［５］７１，著作 权 人 可 以 通 过 对 利 用 方 式 的 控 制 来 达 到

保护赛事转播权的目的。

１．２．１　录音录像制品

在赛事转播中，可 将 转 播 内 容 录 制 成 录 音 录 像 制 品，这 些

录音录像制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。根据我国著 作 权 法 第４１条

的规定：“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，享 有 许 可

他人复制、发行、出租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 获 得 报 酬 的

权利。”除此之外，还享有表演权和广播权。

复制是将录音录像制品拷贝成多份，发行指向 公 众 提 供 一

定数量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。仅有复制没有发行，复 制 没 有 意

义；没有复制，发行 也 无 从 谈 起，因 此，复 制 与 发 行 往 往 是 两 项

紧密联系的行为。未 经 权 利 人 许 可 发 行 体 育 赛 事 转 播 的 录 音

录像制品构成 侵 犯 发 行 权。发 行 权 受“发 行 权 穷 竭”原 则 的 限

制，即如果作品经 权 利 人 同 意 而 进 入 市 场 后，他 人 可 以 自 由 转

售该作品而不受 著 作 权 人 的 限 制。该 原 则 之 目 的 在 于 消 除 著

作权的专有性或 垄 断 性 对 商 品 流 通 所 产 生 的 消 极 影 响。各 国

著作权法都普遍承认“发行权穷竭”原则，我国也基本认 可 该 原

则。根据“发行权穷竭”的原则，一旦体育赛事的录 音 录 像 制 品

进入市场，著作权人便失去了对作品转售的控制力，然 而“发 行

权穷竭”的原则针对的是作品的物权，是对有形商品 而 言，并 不

意味着著作权人对已发行的作品无法行使表演权、广播 权 和 信

息网络转播权等其他权利。

表演是指演奏乐 曲、上 演 剧 本、朗 诵 诗 词 等 现 场 表 演 行 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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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借助技术设备 公 开 表 现 作 品 的 机 械 表 演 行 为。机 械 表 演 行

为包括公开播放体育比赛的录音录像制品，未经权利人 许 可 公

开播放这些作品 构 成 侵 犯 表 演 权。在 大 部 分 情 况 下 公 开 播 放

很容易鉴别，例如，在广播电台、电视台的播 放 和 在 饭 店、机 场、

酒吧、歌舞厅等公 共 场 所 的 播 放，但 如 果 在 一 个 封 闭 的 场 合 为

少部分人有偿播 放，这 种 形 式 虽 难 以 说 是 公 开，但 也 应 该 视 作

侵犯了著作权人的表演权，因为这种播放是以营 利 为 目 的。只

有在家中 播 放 或 为 朋 友 们 的 观 看 而 播 放 才 不 被 视 作 侵 犯 表

演权［６］１２４。

广播是指通过无线发射、有线发射或类似的技 术 手 段 转 播

作品。广播电台、电 视 台 在 向 外 传 送 的 节 目 当 中，只 要 使 用 了

著作权法保护的 作 品，无 论 电 台、电 视 台 传 送 这 些 节 目 是 否 以

营利为目的，均应 取 得 著 作 权 人 的 授 权，否 则 构 成 侵 犯 其 广 播

权。例如，未经许可播出赛事转播的录音录像制品 便 侵 犯 制 作

者的著作权。

信息网络转播是 指 采 用 数 字 化 和 网 络 转 播 技 术 对 作 品 进

行转播，包括对传统的作品进行数字化和网络转播以及 在 网 络

上创作的作品进行转播。据此，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将 体 育 赛 事

的录音录像作品进行互联网转播构成侵犯权利人的著作权。

１．２．２　赛事转播节目

广播组织对自己播放的节目享有广播组织 权。根 据《罗 马

公约》的规定，广播组织播放的所有节目，无论其包含 的 作 品 是

否受到著作权法 的 保 护，都 构 成 广 播 组 织 权 的 保 护 对 象，至 于

该对象的性质，英 美 法 系 将 其 视 为 作 品，大 陆 法 系 的 看 法 不 尽

相同［４］２９７。我国著作权法将广 播 电 台、电 视 台 的 广 播 组 织 权 作

为一种邻接权进行保护。根据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４４条规定，电

台、电视台有权禁 止 未 经 其 许 可 的 下 列 行 为：１）将 其 播 放 的 广

播、电视转播；２）将其播放的广播、电视录制在音像 载 体 上 以 及

复制音像载体。

对赛事转播节目的侵权行为一般有２种情 况：一 是 非 授 权

转播商未经许可通 过 录 制 授 权 转 播 商 的 转 播 节 目 对 赛 事 进 行

转播，这显然侵犯 了 授 权 转 播 商 的 广 播 组 织 权；另 外 一 种 常 见

的现象是，非授权转播商将赛事转播节目的精彩片断制 作 成 新

的节目进行转播。由 于 许 多 赛 事 的 转 播 信 号 都 是 通 过 卫 星 传

送，各转播机构可以轻易截录这些转播信号并将精彩片 断 制 作

到 自 己 的 节 目 中 去，未 经 许 可 这 么 做 也 侵 犯 了 广 播 组 织 的 权

利。在美国的“Ｎｅｗ　Ｂｏｓｔｏｎ　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，Ｉｎｃ．”一 案 中，位 于Ｂｏｓ－

ｔｏｎ地区的俱乐部队和与其签约转播这些俱乐部主场赛事的转

播商联合对娱乐与体育节目公司提起诉讼，状告该公司 未 经 许

可，甚至在原告的 反 对 之 下，录 制 这 些 俱 乐 部 赛 事 的 精 彩 片 断

制作自己的节目。在认定原告能够胜诉的情况下，地 方 法 院 对

这一行为颁发了禁令。一般情况下，赛事的组织者 还 是 愿 意 电

视台在节目中使用自己赛事的精彩片断，这有利于对赛 事 和 俱

乐部的宣传，但是他们希望使用片断的转播机构应支付 一 些 费

用，而且这种使用要有一定的限制。这一问题涉及 著 作 权 的 合

理使用，将在下文中探讨。

１．３　保护的限制

著作权法对赛事转播权的保护存在局限性，主 要 表 现 在 以

下２个方面。

１．３．１　内容的不可保护性

如上所述，著作权法只保护对作品的表述不保 护 作 品 所 表

述的内容，这使得 对 赛 事 转 播 权 的 保 护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局 限 性，

从美国法下的ＮＢＡ一 案 就 可 见 一 斑。为 了 让 ＮＢＡ爱 好 者 随

时了解赛事情况，Ｍｏｔｏｒｏｌａ公司生产了一种ＢＰ机，其合作伙伴

ＳＴＡＴＳ公司雇佣记者从电视和广播电台收集 比 赛 信 息 进 行 发

布。所发布的信 息 包 括：１）参 赛 队；２）得 分 的 变 化；３）控 球 方；

４）某一方是否在罚篮；５）赛事进行到第几四分之一场；６）该１／４
场还剩多少时间。对此，ＮＢＡ诉诸法律，状告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和其合

作伙伴侵 犯 了 ＮＢＡ 赛 事 转 播 节 目 的 版 权。地 方 法 院 认 为，

Ｍｏｔｏｒｏｌａ和ＳＴＡＴＳ公司没有侵犯ＮＢＡ的版权，因为他们只是

根据转播节目的 内 容 发 布 信 息，而 不 是 将 转 播 节 目 再 次 转 播。

内容与表述的区分是版权法的基石，版权只保护表述而 对 所 表

述的内容不加以保护。

１．３．２　合理使用

著作权的合理 使 用 原 则 对 转 播 权 的 排 他 性 有 所 限 制。合

理使用是现代各国著作权法普遍采用的法律制度，出于 对 公 众

利益的考虑，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使用作品而无需经著作 权 人 同

意，亦 不 向 其 支 付 报 酬。在ＢＳＢ一 案 中，英 国 卫 星 广 播 公 司

（ＢＳＢ）在其新 闻 报 道 中 使 用 了 英 国 广 播 公 司（ＢＢＣ）实 况 转 播

１９９０年世界杯足球决赛的镜头，法院认为这种使用属于合理使

用。我国也采纳了类似的合理使用制度：根据我国 著 作 权 法 第

２２条第３款的规定，为报道时事新闻，在报纸、期刊、广播电台、

电视台等媒体中不 可 避 免 地 再 现 或 者 引 用 已 经 发 表 的 作 品 属

于合理使用，因此，非 授 权 转 播 商 为 了 新 闻 报 道 的 需 要 可 以 播

出授权转播商播出的赛事转播节目的片断。

然而，合理使用 不 是 无 限 制 的 使 用。在 英 国 法 下，著 名 的

丹宁伯爵指出，合理 使 用 是 一 种 感 觉 问 题（ａ　ｍａｔｔｅｒ　ｏｆ　ｉｍｐｒｅｓ－

ｓｉｏｎ），应考虑以下因素：１）所 使 用 有 版 权 作 品 部 分 的 数 量 至 关

重要，合理使用不应被视作抄袭有版权作品的借口。２）复 制 作

品的性质也很重 要，如 果 是 保 密 信 息，起 诉 人 固 然 可 以 通 过 其

他方式获得救济，但 合 理 使 用 也 难 以 成 为 抗 辩 的 理 由。相 反，

如果对某一进入公共领域的作品进行评论，即使在本国 还 尚 不

属于公共信息，原则上对这种作品的使用应属于合 理 使 用。３）

复制的动机和目的也有关系。还不能仅看是否为 了 商 业 利 益，

评论人当然会想方设法多销售其报纸或杂志，但如果对 作 品 的

使用与原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形成了竞争，这就有失公平。

根据合理使用的 原 则，为 了 规 范 对 赛 事 转 播 资 料 的 使 用，

英国的某些 广 播 公 司 签 订 了 新 闻 准 入 行 为 准 则（ｎｅｗｓ　ａｃｃｅｓｓ

ｃｏｄｅ　ｏｆ　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），以 规 定 在 新 闻 中 使 用 转 播 片 断 的 原 则 和

限度：

１）片断地使用必须在赛事转播后２４ｈ内使用并在屏幕上

对原转播商表示感谢；

２）片断只能在新闻或区域性新闻中使用，而不能在体育新

闻、体育杂志、体育评论或其他节目中使用；

３）新闻转播机构应消除原转播节目中的现场评论；

４）在原节目播出２４ｈ内在任何一个频道播出的新闻栏目

第５期 陈　锋：论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 体育与社会发展



２６　　　
第２２卷第５期 ／２０１０年９月

Ｖｏｌ．２２Ｎｏ．５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

中，这些片断不得出现６次以上。

２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

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对知识产权法的补充，旨在 保 护 知 识 产

权法之外的权利，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。至于对赛 事 转 播 权 的

保护，由于各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和所保护的 权 利 范

围不同，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。

２．１　不正当竞争行为

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，竞争要求竞争者 之 间 必 须 地

位平等，遵守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在市场 竞 争 中，每 一 个 市

场主体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这就难免会背离以 上 竞 争

的基本原则，为 达 到 目 的 采 取 不 正 当 竞 争 的 手 段。根 据《保 护

工业 产 权 巴 黎 公 约》的 规 定，凡 在 工 商 业 事 务 中 违 反 诚 实 的 习

惯做法的行为构 成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。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为 发

展中国家拟定 的《商 标、商 号 和 不 公 平 竞 争 行 为 示 范 法》认 为，

违反工业或商业事 务 中 诚 实 做 法 的 任 何 行 为 即 为 不 正 当 竞 争

行为［４］８１６。在各 国 的 立 法 例 中 也 都 将 不 正 当 竞 争 与 违 反“诚

实”、“公平”的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，其主要特点包 括 以 下３个

方面：

一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发生在经营活动中，只 有 在 市 场

经济活动中才会产生不正当竞争行为，这与一般的民事 侵 权 行

为有所区别；

二是不正当竞争 行 为 违 反 了 诚 信、公 正 的 原 则，凡 是 违 背

这些原则的交易行为都是不正当竞争行为；

三是不正当竞争 行 为 会 造 成 对 相 关 竞 争 对 手 及 消 费 者 合

法权利的侵害，从而构成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。

２．２　权利的保护

体育赛事的组织 者 投 入 了 时 间、资 金 和 精 力 举 办 赛 事，他

人未经许可通 过 对 赛 事 进 行 转 播 受 益，是 一 种“搭 便 车”行 为，

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侵害，违反了诚实、公正的原 则，从 性 质 上

讲应属于不正当 竞 争 行 为。尽 管 各 国 立 法 对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

原 则 上 有 较 为 一 致 的 看 法，但 由 于 各 国 立 法 例 和 立 法 目 的 不

同，对某一项行为 是 否 应 受 到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的 规 制，各 国 法

律的规定不尽相同。

２．２．１　英国法

英国法不承认 体 育 赛 事 的 财 产 权，这 一 原 则 确 立 于１９３７
年在澳大利亚发生 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　Ｐａｒｋ　Ｒａｃｉｎｇ一 案 中。该 案 中 的

原告在澳大利亚 的 悉 尼 经 营 一 家 跑 马 场。其 中 的 一 名 被 告 在

跑马场附近拥有一处住宅，让其他被告在前草坪临时搭 建 了 一

个 看 台，站 在 看 台 上 可 以 越 过 跑 马 场 的 围 墙 看 到 场 内 比 赛 情

况。这些人站在看 台 上 对 比 赛 做 出 评 论 并 通 过 无 线 电 对 外 转

播。原告主张，由于 自 己 为 组 织 和 举 办 这 场 比 赛 有 很 多 投 入，

故对比赛拥有财 产 权，而 被 告 非 法 地 侵 犯 了 这 一 权 利，法 院 有

权禁止这种侵权行为。澳大利亚高级法院驳回了 原 告 的 请 求，

认为从法律的角度看，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任何权利。Ｌａｔｈａｍ

ＣＪ法官说：“原告主张，由 于 其 为 举 办 供 人 观 看 的 活 动（ｓｐｅｃｔａ－

ｃｌｅ）投了钱，因此对该比赛享有法律应该保护的准财产权（ｑｕａｓｉ

－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）。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，因为这意味着有一 个 原

则（除合同或保密 关 系 外）可 以 阻 止 人 们 在 某 种 情 况 下 睁 开 眼

睛观看并描述所 看 到 的 一 切。如 果 说 一 个 人 组 织 一 项 其 他 人

可以观看的娱乐活动或其他活动，并有权要求法院作出 判 决 阻

止这些人将看到的一切对别人描述，在英国法中没有这 样 的 先

例。原告因为 这 一 描 述 受 到 损 害 这 一 事 实 不 足 以 构 成 诉 因。

“供人观 看 的 活 动（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）”的 词 意 本 身 意 味 着 不 被 人“拥

有”。在体育赛事 财 产 权 问 题 上，这 一 案 例 在 英 国 法 中 占 有 举

足轻重的地位。由于体育赛事没有财产权，未经许 可 转 播 赛 事

信息应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，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权利。

在英国，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依据现行的反 假 冒 侵 权 法

（ｐａｓｓｉｎｇ　ｏｆｆ）来规制。反假冒侵权所基于的原则是任何人无 权

用自己的产品去假冒别人的产品［６］９１。假冒侵权的构成包括以

下３要素：一是原告的产品、名称、标志等在市场 上 有 较 好 的 信

誉；二是被告的虚 假 陈 述 造 成 了 混 淆 或 欺 骗；三 是 给 原 告 带 来

了损失。依据上述假冒侵权构成的原则，很难对未 经 许 可 转 播

体育赛 事 的 行 为 进 行 规 制。在 英 国 广 播 公 司（ＢＢＣ）一 案 中，

Ｔａｌｋｓｐｏｒｔ公司作为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的 竞 争 对 手，没 有 获 得 在 比

利时和荷兰举行的２０００年欧洲足球赛现场评论 的 无 线 电 独 家

转播权，故在比利 时 的 一 家 酒 店 里 租 了 个 房 间，让 其 雇 员 一 边

观看电视现场直 播、一 边 作 出 评 论，而 且 还 模 拟 了 现 场 观 众 的

噪声并对外声称 这 是 现 场 转 播。ＢＢＣ试 图 利 用 反 假 冒 侵 权 法

追究Ｔａｌｋｓｐｏｒｔ公司 的 责 任，提 出Ｔａｌｋｓｐｏｒｔ公 司 使 用“现 场 转

播”的 描 述 和 模 仿 现 场 观 众 的 噪 声 是 一 种 虚 假 陈 述 行 为，使 听

众误认为该公司是在现场进行转播，而且这种虚假陈述 损 害 了

ＢＢＣ作为现场转播商的信誉。法 院 并 不 支 持ＢＢＣ公 司 关 于 此

行为构成假冒侵 权 的 诉 求，因 被 告 没 有 使 用 原 告 的 任 何 标 志，

此行为并没有使公众对被告和原告的产品产生混淆，不 属 于 假

冒侵权行为。

２．２．２　美国法

虽然在美国反不 正 当 竞 争 也 采 用 与 英 国 法 相 似 的 反 假 冒

侵权法，但美国法在反不正当竞争的司法实践中确立了 热 门 信

息（ｈｏｔ　ｎｅｗｓ）的 概 念。在 美 国，只 要 构 成“热 门 信 息”，未 经 许

可，他人就不得使用，否则便 构 成 对 权 利 人 财 产 权 的 滥 用（ｍｉｓ－

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）。这一原 则 起 源 于 著 名 的ＩＮＳ一 案。ＩＮＳ将 美

联社在东海岸报纸上的消息用无线电发回，刊登在西海 岸 的 报

纸上。法院将这一行为视作ＩＮＳ对美联社财产的滥用，这种消

息可称作“热门信息”，在其商业价值消失以前应该是美 联 社 的

财产，未经原事实 发 现 者 同 意 不 应 对 外 转 播，否 则 便 违 反 不 正

当竞争的原则。权利人对“热门信息”拥有财产权，只 要 符 合 以

下要件便构成对热门信息的滥用：

１）原告为某一具有商业价值财产的形成投入 大 量 的 时 间、

资金和技能；

２）该信息具有时间性；

３）被告的行为属于不劳而获或搭原告信誉的便车；

４）被告与原告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；

５）如果允许被告搭便车，原告的获利动机将受 到 损 害 致 使

其服务质量，甚至服务本身受到很大的威胁［７］３１。

在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　Ａｔｈｌｅｔｉｃ一案中，法院基于ＩＮＳ一案中“热门

信息”的概念，根据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，认为被告的 行 为 应 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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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法律的 规 制。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　Ｐｉｒａｔｅｓ棒 球 队 将 比 赛 的 无 线 电

转播权排他性授予Ｇｅｎｅｒａｌ　Ｍｉｌｌｓ广播公司。ＫＱＶ作为竞争对

手也通过在场外获取信息的方式转播该赛事。法院认为Ｐｉｔｔｓ－

ｂｕｒｇｈ　Ｐｉｒａｔｅｓ棒球队 的 利 益 来 自 于 对 赛 事 转 播 权 的 销 售，而

被告ＫＱＶ公司也从转播该赛事中获得利益，而且被告对赛事

的转播是在 比 赛 期 间 进 行 的，根 据 “热 门 信 息”的 理 论，被

告的行为构成不 正 当 竞 争。针 对 被 告 关 于 对 赛 事 的 描 述 应 属

公共领域的信 息、不 应 受 到 保 护 的 辩 护，法 院 认 为，原 告 与

被告存在着竞 争 关 系，原 告 也 在 通 过 转 播 这 项 赛 事 获 利，而

被告未经原告许 可 转 播 这 种 信 息 侵 犯 了 原 告 的 财 产 权 利。原

告组织这场比赛，对赛场进行控制以及限 制 信 息 外 传，因 此，

对这些信息拥有 财 产 权，也 有 权 在 比 赛 结 束 后 的 合 理 时 间 内

对此进行控制［７］３２。

２．２．３　我国法律

我国１９９３年出台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存 在 着 规 制 范 围 过

窄、调控力有限的 问 题，致 使 许 多 不 正 当 竞 争 行 为 无 法 被 纳 入

到现行法律的 调 整 范 围 之 内。该 法 第２条 第２款 规 定：“本 法

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，损害其他 经 营 者

的合法权利、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。”所谓“违反本法 规 定”是 指

第２章所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，也就是说只要不是 所 列 举 的

行为便不受该法规制。该法第２章明确列举 了１１种 不 正 当 竞

争行为，不包含未经许可对体育赛事进行转播而从中受 益 的 行

为，同时又没有一个一般性条款概括性地包含其他不正 当 竞 争

行为，因此，我国的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很 难 被 用 以 规 制 未 经 许 可

转播体育赛事的行为。

２．３　保护的限制

即使在美国 法 下，赛 事 转 播 权 受 到 反 不 正 当 竞 争 法 的 保

护，这种保护也 不 能 完 全 满 足 要 求。一 旦 信 息 进 入 公 共 领 域，

只要被告自己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收集这些信息，而不是 搭 原 告

的便车，便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。在上述提及的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一

案中，法院不但没 有 支 持 原 告 关 于 被 告 侵 犯 其 版 权 的 主 张，也

没有支持原告关于 被 告 因 滥 用 其 热 门 信 息 而 构 成 不 正 当 竞 争

行为的主张。虽然 在 该 案 中 滥 用 热 门 信 息 的 某 些 要 件 是 成 立

的，例如，原告的信息具有时间性；原告的业务也包 括 提 供 这 样

的信息，原告将来 还 打 算 在 该 行 业 进 一 步 发 展，与 被 告 形 成 直

接竞争关系；但被告的行 为 不 构 成“搭 便 车”，“搭 便 车”是 指 被

告能够用更低的成本生产与原告相竞争的产品，这对原 告 是 不

公平的，但在本案 中 被 告 投 入 资 金 和 精 力 招 收 人 员，从 电 视 和

无线电广播中收集信息传送至信息中心，再由信息中心 传 送 到

客户的ＢＰ机上。被告自己从公共领域收集相关信息内容对外

传送而不是传送原告已经收集好的信息，这种做法不违 反 反 不

正当竞争法的原则，原告不能依据热门信息的理论得到救济。

３　场馆准入限制的保护

与上述２种根据法律规定对赛事转播权进 行 保 护 不 同，场

馆准入限制是利用合同对赛事转播权进行保护，其弱点 是 不 像

法律规定那样对所有人都产生法律效力，只能对合同相 对 人 产

生效力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种保护又可以弥补 著 作 权 法、反

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不足。

３．１　权利的确立

固定资产的所有 人 依 法 拥 有 禁 止 他 人 未 经 许 可 进 入 自 己

领地的权利。依据对场馆的占有权和控制权，比赛 场 馆 的 所 有

人或使用人完全可 以 确 定 允 许 什 么 样 的 人 员 在 何 种 条 件 下 进

入场馆。首先，采取 场 馆 准 入 限 制 的 方 式 要 掌 握 控 制 权，赛 事

的组织者应与业 主 签 订 场 馆 租 赁 协 议，在 协 议 中，赛 事 的 组 织

者应明确其具有决 定 哪 家 转 播 机 构 进 入 场 馆 进 行 拍 摄 或 转 播

比赛的排他性权 利，包 括 独 家 使 用 转 播 所 需 的 水 电 设 施、停 车

场地、摄像机位、评论员席、新闻工作间及其他所有 转 播 设 施 的

权利；在赛事举办 期 间，场 馆 业 主 无 权 再 允 许 其 他 机 构 进 入 场

馆从事与转播权 有 关 的 活 动。其 二，在 场 馆 内 设 立 媒 体 中 心，

只有注册记者才能进入媒体中心进行采访或转播赛事，记 者 注

册是附条件的，承 诺 遵 守 相 关 的 要 求 才 可 允 许 注 册，这 样 一 来

赛事组织者与注册记者之间形成一个合同关系，注册记 者 必 须

按赛事组织者的 要 求 去 做，例 如，未 经 许 可 不 得 使 用 赛 事 的 信

息等。其三，赛事组织者还需对观众和其他进入场 馆 人 员 的 行

为进行控制，持票 观 众 可 以 进 入 场 馆 观 看 比 赛，但 在 门 票 上 应

明确标明观众不得 为 商 业 目 的 或 媒 体 宣 传 的 目 的 录 像 或 传 播

比赛信息，这构成持票观众必须遵守的合同义务；运 动 员、教 练

员、技术官员和工 作 人 员 等 需 凭 注 册 证 件 进 入 场 馆，在 注 册 时

也应表明这些要 求，构 成 他 们 应 遵 守 的 合 同 义 务，防 止 这 些 人

作为记者对赛事进行采访或拍摄而损害授权转播机构的权利。

３．２　权利的保护

设立准入限制条 件 的 重 要 作 用 在 于 使 场 馆 成 为 一 个 受 控

制的私属领地，而 不 是 公 共 区 域，所 有 进 入 的 人 员 应 遵 守 进 入

的限制条件，不得 违 反 约 定，在 场 馆 获 得 的 信 息 不 属 于 公 共 领

域的信息。美国法下的 Ｍｏｒｒｉｓ一案中，ＰＧＡ　Ｔｏｕｒ公司举办了

一项高尔夫球比 赛，为 了 提 供 实 时 的 比 赛 得 分 情 况，该 公 司 设

计和运用了实时 得 分 系 统，通 过 在１８个 洞 穴 区 的 记 分 员 报 告

各场比赛的进洞情况，这些实时的得分情况最后传送到 在 场 内

设立的媒体中心，媒体中心的注册记者可以得到 这 些 信 息。根

据注册规则，Ｍｏｒｒｉｓ和其他注册媒体不得在比赛场地使用无线

电通讯系统，也不得在注册中心汇总这些实时的 比 赛 得 分。由

于不使用无 线 电 通 讯 系 统 就 无 法 获 得 这 些 分 散 的 比 赛 信 息，

Ｍｏｒｒｉｓ要求法院指 令ＰＧＡ　Ｔｏｕｒ公 司 向 注 册 媒 体 提 供 得 分 的

汇总情况并以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案 来 说 明 这 么 做 不 是 搭 便 车 的 行 为。

法 院 认 为 此 案 与 Ｍｏｔｏｒｏｌａ案 存 在 的 实 质 性 差 别 有 二：一 是

Ｍｏｔｏｒｏｌａ使用的信息 来 自 于 电 视 和 无 线 电 广 播，属 于 公 共 领

域，而且无论是ＮＢＡ，还是电视台 或 广 播 电 台 都 已 经 从 其 投

资中获益，因此这些 信 息 应 该 被 视 作 公 共 信 息；而 Ｍｏｒｒｉｓ要

做的事是从媒体 中 心 汇 总 信 息，媒 体 中 心 是ＰＧＡ　Ｔｏｕｒ公 司

控制区域，不是 公 共 领 域，这 些 信 息 不 属 于 公 共 信 息。二 是

应遵守进入比 赛 场 地 的 限 制 条 件，Ｍｏｔｏｒｏｌａ投 入 了 人 力、物

力收集信息，因 此 不 属 于 搭 便 车 行 为，而 此 案 中 对 在 场 地 中

收集这些信息 和 汇 总 这 些 信 息 进 行 了 限 制，Ｍｏｒｒｉｓ应 该 服 从

这些限制，不得 收 集 这 些 信 息，而 要 求ＰＧＡ　Ｔｏｕｒ公 司 提 供

汇总的信息是一种 搭 便 车 行 为。最 后，法 院 驳 回 了 Ｍｏｒｒｉｓ公

司的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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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３　保护的限制

虽然准入限制方式有以上所述的优势，但如果 比 赛 在 公 共

区域举行，以上方 式 就 很 难 奏 效，例 如，马 拉 松、公 路 自 行 车 等

赛事的转播权就 很 难 采 取 这 一 方 式 加 以 保 护。在 美 国 法 下 波

士顿马拉松赛一案中，赛事组织者企图阻止未经授权的 转 播 商

转播比赛，法院判决，由于赛事在大街上公开举行，组 织 者 无 权

阻止电视台对赛事进行转播。由此可见，如果不能 对 比 赛 场 所

进行控制 或 限 制，赛 事 的 转 播 权 就 得 不 到 保 护。在 这 种 情 况

下，赛事组织者只能通过专门立法或采取控制有利于拍 摄 区 域

的方式来解决此问题。例如，国际奥委会要求所有 申 办 城 市 必

须承诺应采取有效 措 施 保 护 在 公 共 区 域 举 办 赛 事 转 播 权 的 排

他性。

４　结论

综上所述，赛事转 播 权 的 保 护 是 一 个 复 杂 的 问 题，某 一 种

法律或合同方式难以对其进行完整的保护，需采取交叉 保 护 的

方式弥补单一保 护 的 不 足。著 作 权 法 的 保 护 可 禁 止 他 人 未 经

许可复制、发行、表演、传播赛事转播的录音录像制 品 或 播 出 赛

事转播节目，但无法禁止转播机构未经许可直接对比赛 进 行 拍

摄和转播，也不能够对转播节目的内容进行保护。美 国 的 反 不

正当竞争法将体育赛事作为“热门信息”进行保护，这弥 补 了 反

假冒侵权在赛事转播权保护问题上的不足。然而，一 旦 赛 事 转

播信息进入公共领域且使用人自己花费精力去收集这 些 信 息，

便不构成反不 正 当 竞 争 法 所 规 制 的“搭 便 车”行 为，因 此，为 了

加强对赛事转播权的保护，除应依靠著作权法和反不正 当 竞 争

法进行保护外，还 应 对 举 办 赛 事 的 场 馆 实 行 准 入 限 制，未 经 许

可不得对赛事进行拍摄、转播和收集相关的信息。如 果 比 赛 在

公开场所举办、无 法 对 准 入 进 行 限 制，只 能 采 取 专 门 立 法 和 控

制有利拍摄位置的方式来防范未经许可对赛事的转播。

在我国，立法上通过著作权法和采取场馆准入 限 制 的 方 式

对赛事转播权进行保护是可行的，但在司法层面还需借 鉴 英 美

法案例中的分析 方 法 和 所 确 定 的 原 则 以 准 确 地 适 用 法 律。我

国的反不正当竞争 法 还 没 有 将 未 经 许 可 转 播 赛 事 的 行 为 纳 入

规制范围，使得赛事转播权在著作权法和场馆准入限制 方 式 保

护之外留下真空地带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赛 事 转 播

权的保护，因此应尽快完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 以 适 应

对赛事转播权保护和销售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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